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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职业技术学院（后勤管理处）
榕职院后〔2026〕2 号

后勤管理处关于制定《福州职业技术学院

节电节水管理制度》的通知

各学院、处室（中心、馆）：

为推进节约型校园建设，引导全校师生树立节电节水意

识，规范能源资源使用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

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等法律法规，结合学校实际，

制定《福州职业技术学院节电节水管理制度》。

附件：福州职业技术学院节电节水管理制度

后勤管理处

2026 年 1 月 8 日

福州职业技术学院后勤管理处 2026 年 1月 8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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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职业技术学院节电节水管理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目的依据

为推进节约型校园建设，引导全校师生树立节电节水意识，规范

能源资源使用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水法》等法律法规，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适用范围

本制度适用于福州职业技术学院全校范围内的教学、科研、行政、

后勤、生活等所有用水用电场景，覆盖校内所有部门、师生员工、驻

校服务单位及临时来校服务来访人员。

第三条 工作原则

节电节水工作遵循“统一管理、分级负责、全员参与、注重实效”

的原则，坚持技术节电、管理节电与行为节电相结合，实现能源资源

的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

第二章 组织机构与职责

第四条 领导小组

学校成立节电节水工作领导小组，由分管后勤副校长任组长，成

员包括各行政教辅部门及各二级学院部门负责人。领导小组主要职责：

1. 部署协调解决节电节水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2. 监督检查各部门节电节水责任落实情况。

第五条 日常管理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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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勤管理处是学校节电节水工作的日常管理部门，具体职责：

1. 负责全校水电设施的日常巡检、维护与改造，推广应用节电

节水新技术、新产品；

2. 建立健全水电消耗台账，定期分析能耗数据，排查浪费隐患；

3. 组织开展节电节水宣传教育和培训活动；

4. 受理节电节水相关的投诉与建议。

第六条 各部门职责

1. 各部门负责人为本部门节电节水工作第一责任人，负责组织

落实学校节电节水相关规定；

2. 建立本部门节电节水管理措施，明确专人负责日常监督检查；

3. 组织本部门人员开展节电节水宣传教育活动，培养节约习惯；

4. 及时上报本部门水电设施故障，配合后勤管理处进行维修改

造。

第七条 师生义务

全校师生员工应自觉遵守节电节水规定，养成随手关灯、关水龙

头的习惯，杜绝“长明灯”“长流水”现象；积极参与节电节水宣传

和监督，主动制止浪费行为。

第八条 物业服务单位职责

1.履行日常用电用水巡查职责。物业应巡查配电房每日查温湿度、

异响异味、仪表与开关状态；每周查公共配电箱/井/线路有无私拉乱

接、破损、过热；应急发电机每月进行带载测试；每日巡检公共照明，

每周进行应急照明功能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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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巡查公共区域节能设备。每日查照明灯具开关状态、有无长明

灯；每周核查节能灯具完好率、更换低效破损灯具；每月检测公共区

域照明亮度达标情况，优化照明时长与分区控制。

3.每日巡查水泵运行、压力、液位；每周查公共给水管网/阀门

是否渗漏、锈蚀；每月专项检查阀门与接头。每周查排水/雨污水系

统管道情况、井盖完好。

4.每日巡查节水设施运行，公共水龙头等用水器具有无滴漏、破

损，更换非节水型或故障器具。

5.定期开展节能节水宣传。在洗手台上方张贴节水宣传标语，引

导学生规范用水；每季度组织节能节水培训，提升员工节能意识。

第三章 节电管理措施

第九条 用电设备管理

1. 照明系统：优先使用 LED 节电灯具，公共场所采用声光控、

人体感应等智能控制装置；白天自然光充足时，关闭室内照明；教室、

会议室等场所无人时，及时关闭所有灯具。

2. 办公设备管理：计算机、打印机、复印机等办公设备，非工

作时间应及时关闭电源，严禁长时间待机；下班前必须切断办公设备

电源总开关。

3. 空调系统管理：严格执行空调温度控制标准，夏季制冷温度

原则上不低于 26℃，冬季制热温度原则上不高于 20℃；空调运行时，

关闭门窗；无人时关闭空调，杜绝开窗使用空调现象。

4. 大型设备管理：电梯、水泵、风机等大型动力设备，定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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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维护保养，优化运行参数，降低能耗；非高峰时段合理控制电梯运

行数量。

第十条 公共场所用电管理

1. 图书馆、教学楼、学生宿舍等公共场所的照明和空调，由楼

宇管理员负责定时开关；

2. 学生宿舍严禁使用大功率违规电器，学生工作处应定期开展

检查；

3. 校园路灯实行分时段、分路段智能控制，根据季节和天气情

况调整开关时间。

4. 喷泉等大型用电设施，应按相关的规定开放。

第四章 节水管理措施

第十一条 供水设施维护

后勤管理处定期对全校供水管网、水龙头、阀门等设施进行巡检，

及时更换老化、破损的管道和器具，杜绝跑冒滴漏现象；推广使用节

水型水龙头、马桶等器具。

第十二条 用水场所管理

1. 教学楼、办公楼、食堂等公共场所的用水，由物业安排专人

负责监督管理，及时关闭水龙头；

2. 食堂应采用节水清洗设备，提高用水重复利用率；

3. 校园绿化灌溉优先采用喷灌、滴灌等节水灌溉方式，避免漫

灌；灌溉时间选择在早晚时段，减少水分蒸发；在河边设立抽水灌溉

点，提升水资源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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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学生宿舍严禁私自接装水管、违规用水，严禁浪费饮用水。

宿管员利用查寝时机，开展节水宣传。

第十三条 用水计量管理

学校对各楼宇、分区域计量管理，后勤管理处定期抄表核算，对

用水量异常的区域及时排查原因，督促整改。

第五章 监督检查与措施

第十四条 监督检查机制

1. 可使用校内 12345 对节电节水工作进行监督，鼓励师生对浪

费行为进行监督；

2. 将节电节水工作作为各部门年度绩效考核的参考指标之一。

第十五条 惩罚措施

对违反本制度，造成能源资源浪费的部门和个人，学校视情节轻

重予以处理：

1. 对浪费现象较轻的，责令限期整改，并予以通报批评；

2. 对整改不力或造成严重浪费的，对责任人进行批评教育；

3. 对故意损坏节电节水设施的，责令照价赔偿，情节严重的，

按照学校相关规定给予纪律处分。


